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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策联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修订《公司章程》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召开情况 

（一）召开情况 

北京策联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召开

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》， 并同意将

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召开的合法、合规性 

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。 

 

二、修订内容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

定，公司拟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部分条款，修订对照如下： 

原规定 修订后 

第十二条 

公司的经营范围：广播电视节目制作，经营

演出及经纪业务（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有效期

至 2018 年 01 月 26 日）；组织文化交流活

动；承办展览展示；电脑图文设计、制作；

第十二条  

公司的经营范围：广播电视节目制作，经营

演出及经纪业务（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有效期

至 2021 年 03 月 13 日）；组织文化交流活

动；承办展览展示；电脑图文设计、制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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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视策划；信息咨询（不含中介服务）；会议

服务；设计、制作广告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

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

经营活动。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

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影视策划；信息咨询（不含中介服务）；会议

服务；设计、制作广告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

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

经营活动。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

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是否涉及到公司注册地址的变更：否 

除上述修订外，原《公司章程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，前述内容尚需提交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此次公司章程的修订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的变更，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

生不利影响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《北京策联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

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； 

 

 

北京策联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9 年 5 月 21 日  


